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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恒星科技学院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细则

目的依据和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保证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工

作有效展开，使教学督导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促进良好教风、学风建立，特制

定本细则。本细则适用学校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

概览图

1.组织机构及聘任条件

1.1 组织机构

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是各二级学院的教学检查与咨询机构，具有对教学工作行使检

查、督促、评议、指导、咨询等职能。

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原则上由 2-3 人老中青结合的队伍组成(各二级学院可根据专业

数量、师资规模在此基础上增加或减少 1-2 人，规模较小的学院至少保证有 1人开展工作）。

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在本细则 1.2 的条件基础上，由个人自愿申报，经学院院

务会研究审定，报质量评价处备案；其中，督导组组长由学院院长聘任，任期为一学年，

可连续聘任，获聘的同时，组长自动成为院务会成员，参加学院院务会的正常活动。

1.2 聘任条件

资历条件：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有 5年以上教学工作经验或者具备中级及以上职

称。

素质条件：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应熟悉国家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教学管理规范，

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公道正派的品德和实事求是、认真热情的作风，具有较高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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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条件：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成员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积极主动，能胜任较

大强度的工作量，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

2.工作范围

2.1 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主要做好所在教学单位的教学督导工作，并协助完成校级教

学督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2.2 教学督导的范围以教学活动、教学质量、教学管理、教学安排等工作为主。

2.3 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应向学院院务会汇报工作。

3.督导任务

3.1 了解检查各类课程教学情况，以及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情况。

3.2 检查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和授课计划执行情况。

3.3 了解检查教研室的教学安排情况以及教室、实验实训室教学设备的运行情况。

3.4 听取师生对教学安排与教学质量的意见，进行汇总分析。

3.5 了解教学工作和教学改革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进行典型调查和经验总结。

3.6 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出咨询建议。

3.7 向有关教学职能部门或教师反馈相关的教学情况。

3.8 向学校反映汇报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情况。

3.9 每学期末，完成对各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

4.工作安排

根据《恒星教学检查工作管理细则》要求，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要根据学校的整体教

学工作安排，按时完成本学院的期初、期中、期末以及日常教学检查工作。根据《恒星听

课工作管理细则》要求，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要按时完成听课工作。

此外，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负责本学院教学信息员的管理和维护，按时反馈并跟踪教

学信息员反馈的各项问题的解决。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学生座谈会、教师座谈会，了解教

学工作或教学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时形成反馈建议报质评处。

5.考核与报酬

5.1 质量评价处牵头组织，通过学院考核、师生反馈、工作台账检查等形式对二级学

院教学督导组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每学期进行一次。

考核优秀的督导组，学校将予以奖励。对在督导过程中弄虚作假或不作为等违反督导

纪律的行为，学校将视其情节给予处分。

5.2 教学督导享受工作津贴。工作津贴每年纳入专项经费预算，根据督导实际工作量，

由所在学院、人事处审定后发放，具体标准和发放办法以当年学校工作量计算办法为准。

6.附则

6.1本细则由质量评价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6.2《HXJXXZ22S 恒星二级学院教学督导组工作细则》A/0版自本细则公布之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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